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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贷款业务进行质量规制。学生贷款中的质量

规制，从狭义上看就是对贷方是否依照协议按时、

足量放贷以及对于贷款服务水平的基本评价；广义

上则指对贷款各参与主体，包括银行、政府、学生、

高校在贷款各个环节中相关行为的发展性评价。中

介机构特有的独立性、非营利性可以保证其评价结

果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同时为促进评价结果的科学

性，该机构应根据本国学生贷款的特点，制定出具

体的质量监控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于学生贷款

的总体性评价，并提出进一步改进的建议。

　　三、推进立法保障，实现贷款业务的
“有法可依”

　　制定并颁布有关学生贷款的法律法规是各实施
学生贷款项目国家的普遍做法，目的在于为学生贷

款制度的建立及实施提供法律保障。法律的权威性、

强制性和稳定性，能够保证贷款制度实施的连续性；

法律的公正性与科学性能够兼顾到各方的利益，使

决策更易于执行。在学生贷款的典型案例国家中，

美国学生贷款的政策制定以及之后的历次调整，都

伴随着法律的保驾护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

学生贷款发展的各个阶段，也都有政府立法的引领

和保障，并最终推动学生贷款事业走向成功。

简而言之，立法就是制定游戏规则，使得各相

关利益主体明晰并能依法行使其权利和义务，进而

接受社会的监督。任何人和机构都必须在法律范围

内行事，即使政府职能部门亦不能例外，从而使得

学生贷款运行能够超越部门利益的羁绊，提高法律

的执行效力。［３］具体就国家助学贷款而言，有几种立

法方式可供选择。

其一，制定国家助学贷款专门法。法律效力是

影响法律执行结果的关键要素，从整个法律体系看，

专门法的效力仅次于 《宪法》和基本法，具备很强

的约束力和惩戒力；同时，专门法的针对对象单一，

使法律的具体内容更加容易细化，从而方便执行。

因此，制定学生贷款专门法应该是最具效力和导向

性的做法。其二，制定国家助学贷款行政法规或地

方性法规。立法条件是影响立法活动起始和发展的

重要因素，在立法条件不足以制定专门法时，可由

国务院或省级行政机关在人大授权的情况下制定有

关国家助学贷款的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４］行政法

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效力尽管不及专门法，但仍远高

于现行国家颁发的部门性规章，因而可作为一种退

而求其次的选择。其三，修订已有法律。参照美国

《高等教育法》的经验，我国可以在修订 《教育法》

或 《高等教育法》等教育基本法时，将国家助学贷

款作为新增条款充实进去。这是我国目前贷款立法

中最为合适的路径选择，原因在于可避免制定专门

法的繁琐程序，并考虑到教育领域立法普遍不足的

现状，最大限度的考虑到可行性的问题。［５］

总之，政府立法不仅是贷款业务顺利运行的重

要保障，也是建立民主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因而，

政府理应关注并借鉴相关国家贷款立法的经验，在

立足国情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推动国家助学贷款事

业有序发展。与此同时，有了好的立法，并不必然

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加强助学

贷款执法工作，认真监督银行、学生、高校以及相

关政府部门履行国家助学贷款法律法规的情况，努

力做到有法必依，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贷款主体和

行为给予及时制止和惩处，以此保证助学贷款法律

能够顺畅、有效地执行下去，使之切实成为保障我

国高等教育公平的一大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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